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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央财经大学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的通知 

尊敬的各地方校友会、学院校友会、行业校友会、境海外校友会： 

金秋十月，母校将迎来 65 周年华诞！六十五个春秋桃李芬芳，六十五载耕耘硕果

累累，我们谨向多年来关爱和支持母校建设和发展的海内外校友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为加强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凝聚力

量，共谋发展，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章程，校友总会将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19

日母校 65 周年校庆之际召开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4 年 10 月 18 日（周六）-19 日（周日）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学院南路校区 

二、会议内容 

1.选举产生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第五届理事会； 

2.表彰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3.召开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会长、秘书长）座谈会； 

4.举办“中财好声音校友麦霸争夺赛”。 

具体日程安排请参见附件 1。 

三、参会人员 

1.学校领导； 

2.校友总会领导； 

3.各地方校友会、学院校友会、行业校友会、境海外校友会会长、秘书长； 

4.特邀校友代表； 

5.各学院校友工作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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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事项 

1.我们真诚邀约海内外校友代表齐聚母校，共叙桃李深情，共商校友工作大计，

共铸明日辉煌！请各位校友参会代表于 9 月 20 日之前将参会回执（附件 2）通过电子

邮件或邮寄方式回复至校友总会秘书处； 

2.请各地方校友会、学院校友会、行业校友会、境海外校友会根据《关于表彰中

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的通知》安排（附件 3），精心组织

本会评选工作，力争评出高水平，评出新风尚，评出正能量，更好地推动校友事业的

发展。并于 9月 20日之前将《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评审申报表》（附件 3.1）、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个人评审申报表》（附件 3.2）以及《中央财经大学校友

工作先进个人评审汇总表》（附件 3.3）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回复至校友总会秘书

处。 

五、校友总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安秀梅  010-62288221   

宁小花 010-62288405   

传  真：010-62288212  

E-mail: xyzh@cufe.edu.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 

邮    编:100081 

特此通知！ 

相关附件： 

1. 中央财经大学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日程安排 

2. 中央财经大学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参会回执 

3. 《关于表彰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的通知》 

3.1《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评审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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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个人评审申报表》 

3.3《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个人评审汇总表》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 

2014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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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央财经大学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日程安排 

时间 事项 

10 月 18 日上午 7:00 早餐（专家宾馆一层） 

10 月 18 日上午 8:30 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广场签到 

10 月 18 日上午 中央财经大学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学术会堂 402） 

10 月 18 日下午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表彰大会（学术会堂 402） 

10 月 19 日上午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会长、秘书长）座谈会 

10 月 19 日下午 自由活动 

*具体会议日程和议程请参见签到时领取的会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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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央财经大学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参会回执 

所属校友会       



6 / 12 
 

附件 3： 

关于表彰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 

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地方校友会、学院校友会、行业校友会、境海外校友会、广大中财校友： 

2014 年中央财经大学将迎来 65 周年华诞，为表彰校友们长期以来对校友工作和

学校建设的大力支持，彰显校友工作的无私奉献和辉煌成就，进一步加强母校与海内

外校友的联系，增强校友凝聚力，激励校友为母校、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推出迎 65 周年校庆“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评

选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表彰原则 

（一）本次评选坚持基层推荐、自愿申请原则； 

（二）评选过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校友总会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

由学校校友总会秘书处统一组织并具体负责开展相关工作； 

（三）表彰工作将在中央财经大学第五次校友代表大会上由校友总会统一进行。 

二、推选名额和范围 

（一）校友工作先进单位 

拟从各地方校友会、学院校友会、行业校友会、境海外校友会中评选产生 20 个。 

（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 

主要从中央财经大学海内外全体校友中评选产生。其中： 

1.地方校友会、行业校友会、海外校友会（香港、台湾、北美、南加州等校友会）：

会员数 100 人以下的校友会推荐 2 人；会员数 100-300 人（含）的校友会推荐 5 人；

会员数 300-500 人（含）的校友会推荐 10 人；500-1000 人（含）校友会推荐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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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00 人（含）以上的校友会推荐 20 人，10000 人以上的校友会推荐 30 人。 

2.全校各学院校友会：每个单位可推荐 1 人。 

三、评选条件 

（一）校友工作先进单位 

1.组织机构健全，人员分工明确，积极开展各项特色活动； 

2.不断加强校友联系，积极发展会员，服务母校，服务校友，积极组织校友为母

校的建设和发展做贡献； 

3.校友工作方式、方法具有先进性、创新性，校友工作成果显著，具有一定的示

范性。 

（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 

1.热爱母校，热爱校友会工作，在校友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工作

中积极努力，为校友会的各项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成绩突出； 

2.为校友办实事，热心帮助校友排忧解难，积极与学校保持联系，关心母校的发

展； 

3.社会形象良好，在校友中受到广泛好评。 

四、评选方法与程序   

（一）评选方法 

成立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奖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奖评审委员会（以下

简称评委会），具体负责评选工作。评委会委员由学校领导、校友总会领导和各地校

友代表组成。 

1.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奖评选：由各地、各院、各行业、海外校友会填写申报表报

校友总会秘书处；校友总会秘书处汇总审核后，由各校友会根据投票规则进行投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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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采取回避制）；将投票结果提交评委会进行复审；评委会的评审结果在中央财经大

学官方网站和校友总会网上公示一周，无异议后予以公布。 

2.校友工作先进个人奖评选：由各地、各院、各行业、海外校友会按照标准和名

额向校友总会推荐人选并填写推荐表汇总上报校友总会秘书处；校友总会秘书处汇总

审核后，提交评委会进行审定；评委会的评审结果在中央财经大学官方网站和校友总

会网上公示一周，无异议后予以公布。 

（二）评选程序 

1.9 月 20 前，各地、各院、各行业、海外校友会下载申报表自愿申报报送电子版； 

2.9 月 20 日，由校友总会秘书处初审汇总后，将申报表发给各校友会，各校友会

根据投票规则进行投票（本会采取回避制）； 

3.9 月 30 日之前校友总会秘书处将投票结果交由评审委员会复审后进行公示； 

4.10 月 18 日下午召开表彰大会，经验交流并颁发奖状和奖牌。 

五、表彰办法 

评选出的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奖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奖，将在学校第五次校友代表

大会中予以表彰、颁发证书和奖牌，并作大会交流。 

各地、各院、各行业、海外校友会及校友的先进事迹将编辑成册，并在校报、《中

财校友》会刊、校友总会网站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六、申报办法 

（一）请在学校首页公告栏或校友总会网站公告栏下载申报表。 

表 1《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评审申报表》（附件 3.1） 

表 2《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个人评审申报表》（附件 3.2） 

表 3《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个人评审汇总表》（附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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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各地、各学院、行业、海外校友会根据要求，认真组织本次评选工作，

力争评出高水平，评出新风尚，评出正能量，更好地推动校友事业的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宁小花 

电   话：010-62288405 

E-mail：xyzh@cufe.edu.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100081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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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评审申报表 

 

校友会名称  会员人数  

会  长 联系电话、邮箱 原班级 单位、职位 通讯地址 

     

秘书长 联系电话、邮箱 原班级 单位、职位 通讯地址 

     

申 

报 

理 

由 

 

1.在服务校友、支持母校、服务社会等做出的贡献，突出创新性和示范性，1000 字以内； 

2.另请附总结材料 2000-3000 字，要求图文并茂，全面总结本会校友工作特色，校友总会秘书处届时

将编辑、整理出册供参会人员学习参考。 

 

 

 

 

 

 

 

评审委员会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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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个人评审申报表 

校友会： 

姓  名  出生年月  现单位  

性  别  毕业年级、专业  职务（称）  

手机、邮箱  

通讯地址  

推 

荐 

理 

由 

1.在联络、服务校友等做出的贡献和个人感悟，500 字以内； 

2.另请附总结材料 2000 字左右，要求图文并茂，全面总结本人在校友工作中的表现和心得体会，

校友总会秘书处届时将编辑、整理出册供参会人员学习参考。 

 

 

 

 

 

 

 

 

校友（分）会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校友总会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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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工作先进个人评审汇总表 

校友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单位 职务 手机号 邮箱 通讯地址 

         

         

         

         

         

         

         

         

 


